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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2月10日

（2021）浙0203民初2516号
张博通（公民身份号码3729231992****1175）：本

院受理原告王玲意与被告张博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851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以85100元为基数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和10日。并定于2021年4月28日10
时0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9589号

谢政飞（公民身份号码5122231974****6658）：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志芬与被告谢政飞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3民初9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谢政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志
芬赔偿款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公告
费350元，由被告谢政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3民初4501号

张天彬：本院受理原告任宜峰与被告张天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13民初450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天彬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原告任宜峰货款19087元，并
支付以本金19087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的
利息损失。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本案受理费277元，减半收取138.5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788.50元，由被告张天彬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0986号

王华林、周明珠：本院受理的原告姚新章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
初10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姚新章借款6万元。案件受理费1
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你们共同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039号

张建康：本院受理的原告华祥荣与被告张建康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
110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建康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华祥荣货款7000
元。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
告张建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范市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033号

梅柏松：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小红诉被告梅柏松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
110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梅柏松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王小红借款29000

元。案件受理费525元，减半收取计262.50元，由被
告梅柏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范市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017号

安吉国翠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南浔嘉胜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国翠家居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裁定书、判后答疑告知书。裁定如下：准许原
告湖州南浔嘉胜木业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
408元，减半收取20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
764元，由原告湖州南浔嘉胜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524号

浦江县丹钊水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
县水晶产业集聚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浦江县
丹钊水晶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726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30号

张红艳、严贤华：本院受理原告宝马汽车金融(中
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红艳、严贤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截至
2020年7月29日的贷款本金129916.7元、已到期利
息2090.12元,以上合计132006.82元。并自2020年
7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汽车抵押贷款合
同》约定的罚息利率17.82%(即年利率11.88%上浮
50%)支付前述款项的罚息;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至
2020年7月29日的罚息人民币1027.89元;3、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方律师费5500元;4、判令原告就上述第
一、二、三项确定的款项,以被告所有的牌照为浙
GR0N89的抵押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2日下午13:50,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九审判庭东门五楼。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740号

黄权、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德鑫
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黄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浙江
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诸暨万宝
机械有限公司货款7614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20年7月3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黄权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1766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12416元,由被告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
有限公司负担,由被告黄权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7破13号

2020年11月9日,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磐安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麦蒂仕装
饰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麦蒂仕装
饰建材有限公司未将相关财务账册、文书资料移交给
管理人,现公司名下仅有财产1115.52元,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浙江麦蒂仕装饰建材有

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亦无其他破产财产
可供分配,管理人请求宣告浙江麦蒂仕装饰建材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裁定宣告浙江麦蒂仕
装饰建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麦蒂仕装饰建材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616号

黄菊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黄岩浙宁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去向
不明，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6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至该款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逾期提供证据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
年5月18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794号

葛富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卢义、葛富军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1004民初479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卢义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9319.57元及截至2020年2月29日的利息3827.41
元，并支付以本金293193.5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
自2020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被
告葛富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葛富军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卢义追偿。案件受理费63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80元，由被告卢义、葛富军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2月1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余姚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1民初1176号一案
公告中开庭时间定于“2021年4月16日9时00分”应
更正为“2021年4月28日9时00分”，特此更正。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建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

及各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
BZ11812921B3349-202102001，日期：2021 年 2
月7日），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建平。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金建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建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建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1年1月1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建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建平

2021年2月10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温州市瓯海劳莱斯鞋业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12,590,551.00

12,590,551.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7,063,089.30

17,063,089.30

账面本息合计

29,653,640.30

29,653,640.30

担保人

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特邦皮件有限公司、金文来、金海雪

抵（质）押物

无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0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慈溪市溢居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慈溪市溢居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签署的《受托资产转让协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附表中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慈溪市溢居堂红木家具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慈溪市溢居堂红木家具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溢居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0日

附表：资产包明细表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岑央其

冯朝坤

合计

债权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款合同编号/根额度

574570002212/ 574570002213

100588028913

债权金额（本息，费用）（万元）

601.11

94.63

695.74

共同还款人

岑儿丹

洪立霞

抵押情况

慈溪市鹤立针织厂名下21台圆机

保证人

慈溪市鹤立针织厂、岑其苗、孙建冬、卞仁江、岑央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针对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债

权项目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

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罗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9582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0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项目名称

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6707.81

利息余额（万元）

1753.36

本息合计（万元）

8461.17

担保情况

保1：浙江晋升服饰有限公司；保2：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保3：李兴林、冯伟芬；保4：陈文晋、吴剑波；
保5：陈文广；保6：陈金潮、李银碧；保7：陈华伟；保8：陈芝茵；保9：陈芝敏；保10：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情况

抵押物为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位于义乌市大陈镇的工业房
地产，总建筑面积46617.2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7015.8平方米。

备注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

及各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
BZ11812921B3337-202102001，日期：2021 年 2
月7日），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
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1年1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0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盛宇集团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14,960,377.82

14,960,377.82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7,170,962.77

17,170,962.77

账面本息合计

32,131,340.59

32,131,340.59

担保人

南塑集团有限公司、盛宇家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嘉鱼县盛宇染织有限公司、曾上教

抵（质）押物

无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01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